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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會組織章程(修正條文) 
96.06.27  95學年度第 20次學務處處務會議訂定 

98.04.28  97學年度第 17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8.23  98學年度第 1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1.27  103學年度第 3次學務處處務會報修正通過 

105.06.16  104學年度第 6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8.03  106學年度第 1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2.01  106學年度第 6次學務處處務會議核備通過 

107.03.01  106學年度第 7次學務處處務會議核備通過 

111.03.04  110學年度第 6次學務處處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一條 依據「元智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五條訂定本校學生宿舍自治會

（以下簡稱宿自會）組織章程。 

第二條 宿自會以培養住宿學生自治精神，增進住宿學生權益，服務住宿學生解

決生活問題，反映住宿學生意見，維護住宿環境並提升住宿品質，以協

助學校管理宿舍為宗旨。 

第三條 凡本校住宿學生均為宿自會會員。會員權利如下： 

一、參與宿自會辦理之活動。 

二、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使用各項宿舍硬體設備。 

三、得向宿自會幹部或宿舍服務組(以下簡稱宿服組)提出促進住宿品質

之建議方案。 

第四條 會員義務如下： 

一、遵守「元智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配合宿自會執行決議事項。 

二、維護良好之住宿環境與品質。 

三、愛護宿舍內公共設施。 

四、尊重彼此之生活方式。 

第五條 宿自會分為男、女學生宿舍自治會（以下簡稱男、女宿自會），宿自會

幹部由會員自行報名參加甄選，甄選小組由現任幹部及宿舍輔導老師組

成（甄選要點另訂之），選出具服務熱忱、熱心公益之學生擔任下屆宿

舍幹部，經學務處核備後公告，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公告後之宿自會幹

部不得參加宿舍床位抽籤。 

第六條 男、女宿自會分別置會長、副會長各 1人，由幹部推舉候選人，全體會

員直接選舉產生。男、女宿自會下設行政組、活動組、資訊組，各組置

組長各 1人，由會長指派資深優秀幹部擔任，統籌該組事務；組員由未

擔任職務之幹部依專長、意願組成。宿自會得另置無給職顧問 1至 3

人，協助推動宿舍自治事務。 

第七條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僅有一組候選人時，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且

同意票比例達會員人數總額百分之五以上者，即為當選。會長、副會長

之選舉，有二組以上候選人時，由得同意票數較高者當選。 

第八條 會長、副會長得由會員提議罷免之。罷免案之提案，應有十分之一以上

會員連署始得成案。罷免案之投票，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且同意票比

例達會員人數總額四分之一以上，即為通過。 

第九條 宿自會幹部及顧問任期 1年，連選得連任，但不得為應屆畢業生。幹部

均任樓長職務，學年中因故缺員時，宿服組得視實際需要辦理補選。 

第十條 會長職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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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表宿自會為學校與住宿生溝通之橋樑，並綜理宿舍自治相關事

項。 

二、接受宿服組之輔導、協調、督導，配合執行宿舍管理規則及反映建

議。 

三、配合宿服組規劃辦理宿舍自治相關活動，轉達及宣導有關注意事

項。 

四、召開並主持宿自會各項會議，以及召開住宿生大會。 

第十一條 副會長職責如下： 

一、協助會長推動會內各項事務。 

二、會長因故不能履行職責時，由副會長代理之。 

三、執行會長臨時交辦之事項。 

第十二條 行政組職責如下： 

一、文書繕寫與打字。 

二、會議記錄及資料建檔（包括攝影資料）。 

三、會內財產管理。 

四、執行會長臨時交辦之事項。 

第十三條 活動組職責如下： 

一、各項活動策辦。 

二、各項活動文宣製作及宣傳事宜。 

三、活動場地及器材租借。 

四、執行會長臨時交辦之事項。 

第十四條 資訊組職責如下： 

一、櫃檯工讀生及夜間安全巡查排班、管理。 

二、會內資訊傳播、各項資訊平台管理。 

三、執行會長臨時交辦之事項。 

第十五條 樓長職責如下： 

一、宣導與公告宿舍相關注意事項。 

二、督導會員遵守宿舍管理規則及生活公約。 

三、維護宿舍安寧秩序，督導環境清潔衛生等措施執行情形。 

四、協助清理冰箱、微波爐。 

五、主動反映住宿相關問題。 

六、代表該樓參加幹部常務會議，傳達決議事項並協助會長策劃執

行。 

七、彙整該樓學生住宿意見轉知會長。 

八、管理宿舍樓層公佈欄。 

九、執行會長臨時交辦之事項。 

第十六條 顧問職責如下： 

一、協助宿自會提升宿舍生活品質。 

二、協助宿自會維護宿舍安寧。 

三、協助宿自會推行各項活動。 

第十七條 宿自會每學年至少召開 1次住宿生大會，住宿生得自由報名參加，未

出席者對於大會所決議事項不得有異議。 

第十八條 住宿生大會召開時，應邀請相關業務單位師長列席，會議紀錄應送宿

服組彙辦，俾會簽相關業務單位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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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宿自會幹部每週應固定召開幹部常務會議，如因臨時需要，會長得召

開臨時會議。 

第二十條 宿自會幹部服務熱心、表現優異，於學期結束前，經考核合格者，由

宿服組核予住宿助學金或享有優先住宿權之獎勵；工作不力，敷衍塞

責者，會長應予勸導，並得由幹部會議決議送宿服組輔導，經輔導不

適任者，予以免職，宿服組並視幹部所餘任期及工作實際需要辦理補

選。 

第二十一條 宿自會幹部獎懲要點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經宿服組組務會議通過，提經學務處處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